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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議長交議案 

  1.市政府提案 

      第 2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提案 

第 1 號 類別：社政 

案 由：請審議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補助高雄市阿蓮區公所辦理「高雄市阿蓮

區客家文化生活及產業環境營造計畫--玉庫里崑崙宮周邊環境改善

工程」新臺幣 237 萬元，市政府自籌 45 萬 1,428 元，合計 282 萬 1,428

元，擬採墊付款方式辦理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5 年 12 月 28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49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5.12.30 高市會社字第 1050004526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客家委員會補助本市阿蓮區公所辦理「高雄市阿蓮區客家文化生活及

產業環境營造計畫--玉庫里崑崙宮周邊環境改善工程」新臺幣 237 萬

元，市政府自籌 45 萬 1,428 元，合計 282 萬 1,428 元，擬採墊付款方

式辦理乙案，敬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客家委員會 105 年 11 月 3 日客會產字第 1050016261 號函辦理。 

二、為改善玉庫里崑崙宮周邊環境，讓居民認識客家及認同客家文化，

本市阿蓮區公所提報「高雄市阿蓮區客家文化生活及產業環境營造

計畫--玉庫里崑崙宮周邊環境改善工程」獲客家委員會補助新臺幣

237 萬元，本府自籌 45 萬 1,428 元，合計 282 萬 1,428 元，擬請同

意先行辦理墊付，並於 106 年追加（減）預算或 107 年補辦預算轉

正。 

三、本案業經本府 105 年 12 月 6 日第 302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客家委員會同意補助核定函影本乙份。 

辦 法：審議經通過後，辦理墊付執行暨補辦預算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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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號 類別：教育 

案 由：請審議有關文化部核定補助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再造歷史現場專案計

畫-「興濱計畫-哈瑪星港濱街町再生」，105 年至 108 年補助款（1

億 5,638 萬）及配合款（6,702 萬），共計新台幣 2 億 2,340 萬元整，

擬請准予先行墊付執行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5 年 12 月 28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49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5.12.30 高市會教字第 1050004495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有關文化部核定補助本府文化局再造歷史現場專案計畫-「興

濱計畫-哈瑪星港濱街町再生」，105 年至 108 年補助款（1 億 5,638

萬）及配合款（6,702 萬），共計新台幣 2 億 2,340 萬元整，擬請准予

先行墊付執行。 

說 明： 

一、依據文化部 105 年 7 月 26 日文授資局蹟字第 1052011179 號函送 105

年 6 月 22 日「文化部再造歷史現場專案計畫審查會議紀錄」、105

年 10 月 27 日文授資局蹟字第 1053010770 號函辦理。 

二、文化部核定補助本府文化局 105～108 年度再造歷史現場專案計畫-

「興濱計畫-哈瑪星港濱街町再生」，補助款及配合款共計新台幣 2

億 2,340 萬元整。因預算並未編列，但又急需執行本計畫，擬請准

予先行墊付執行。 

三、擬依直轄市及縣（市）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 點第 4 款：「經上級

政府核定之補助款，所使用之支出」，及第 6 款：「配合上級或同級

政府施政需要而核定必須分擔且須及時使用之支出」者，辦理追加預

算或特別預算時效上不足因應時，得支用墊付款。並依同法第 45 點

及第 46 點規定，陳報直轄市政府送請議會同意後，始得支用，俟後

將之列入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四、本案業經本府 105 年 11 月 29 日第 301 次市政會議審核通過在案。 

五、檢附「高雄市政府 105～108 年度接受中央補助款暨本府自籌款擬先行

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乙份。 

辦 法：提請審議通過後，本案新台幣 2 億 2,340 萬元整於 105 年度以墊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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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方式辦理，並納入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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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號 類別：教育 

案 由：請審議有關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核定補助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所屬歷史

博物館「直轄市定古蹟原高雄市役所（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莫蘭

蒂及梅姬颱風修復計畫」，補助款（720 萬 5,000 元）及配合款（589

萬 5,000 元），共計新台幣 1,310 萬元整，因 106 年度預算並未編列，

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5 年 12 月 28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49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5.12.30 高市會教字第 1050004498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有關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核定補助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所屬歷史

博物館「直轄市定古蹟原高雄市役所（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莫蘭

蒂及梅姬颱風修復計畫」，補助款（720 萬 5,000 元）及配合款（589

萬 5,000 元），共計新台幣 1,310 萬元整，因 106 年度預算並未編列，

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說 明： 

一、依據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105 年 11 月 11 日文資蹟字第 1053011494 號

函辦理。 

二、本府文化局所屬歷史博物館獲補助經費計新台幣 720 萬 5,000 元，

依據「輔導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與民間推動文化資產保存維護計畫作

業要點」規定，地方配合款需編列新台幣 589 萬 5,000 元，該款項

屬專案執行與修復工程專項，經檢視歷史博物館「106 年度活動與管

理」預算項目所編年度預算，扣除中央補助款部分，係以研究典藏、

推廣行銷、展覽企劃、孔廟管理及無形文化資產之調查與研究為支

用項目，均有既定用途，並無是項作業項目經費，故擬先行墊付執

行。 

三、本案為文化部文化資產局之專案補助，中央補助款 720 萬 5,000 元

及地方配合款 589 萬 5,000 元，共計新台幣 1,310 萬元整（資本門），

擬請准予先行墊付執行，並依直轄市及縣（市）單位預算執行要點

（附件 3）第 44 點第 4 款：「經上級政府核定之補助款，所使用之

支出」，及第 6 款：「配合上級或同級政府施政需要而核定必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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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且須及時使用之支出」者，辦理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時效上不足

因應時，得支用墊付款。並依同法第 45 點及第 46 點規定，應先專

案送請各級立法機關同意後，始得支用，俟後將之列入 106 年度追

加預算或 107 年度預算完成法定程序後轉正。 

四、本案業於 105 年 12 月 6 日經本府第 302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五、檢附「高雄市政府 106 年度中央補助款暨本府自籌款擬先行墊付執

行計畫明細表」及「中央核定函」各一份。 

辦 法：提請審議通過後，本案新台幣 1,310 萬元整於 106 年度以墊付款方

式辦理，並納入 106 年追加預算或納入 107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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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號 類別：教育 

案 由：請審議有關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核定補助市政府文化局「國定古蹟『鳳

山縣舊城』東門段近永清國小處之牆體與馬道崩落緊急搶修工程」，補

助款 2,080 萬元及配合款 520 萬元，共計新台幣 2,600 萬元整，因預

算未及編列，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5 年 12 月 28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49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5.12.30 高市會教字第 1050004503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有關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核定補助本府文化局「國定古蹟『鳳山

縣舊城』東門段近永清國小處之牆體與馬道崩落緊急搶修工程」，補助

款 2,080 萬元及配合款 520 萬元，共計新台幣 2,600 萬元整，因預算

未及編列，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說 明： 

一、依據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105 年 12 月 2 日文資蹟字第 1053012411 號

函辦理。 

二、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核定補助本府文化局「國定古蹟『鳳山縣舊城』

東門段近永清國小處之牆體與馬道崩落緊急搶修工程」補助款及配

合款共計新台幣 2,600 萬元整，因預算並未編列，但又急需執行本

計畫，擬請准予先行墊付執行。 

三、擬依直轄市及縣（市）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 點第 4 款：「經上級

政府核定之補助款，所使用之支出」，及第 6 款：「配合上級或同

級政府施政需要而核定必須分擔且須及時使用之支出」者，辦理追

加預算或特別預算時效上不足因應時，得支用墊付款。並依同法第

45 點及第 46 點規定，陳報直轄市政府送請議會同意後，始得支用，

俟後將之列入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四、本案業經本府 105 年 12 月 6 日第 302 次市政會議審核通過在案。 

五、檢附「高雄市政府 105 年度提請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乙份。 

辦 法：提請審議通過後，本案新台幣 2,600 萬元整於 105 年度以墊付款方

式辦理，並納入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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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號 類別：教育 

案 由：請審議有關文化部核定補助市政府文化局再造歷史現場專案計畫-

「見城計畫」，105 年至 108 年補助款（2 億 6,169 萬 5,000 元）及

配合款（1 億 1,215 萬 5,000 元）共計新台幣 3 億 7,385 萬元整，因

預算未及編列，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5 年 12 月 28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49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5.12.30 高市會教字第 1050004502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有關文化部核定補助本府文化局再造歷史現場專案計畫-「見

城計畫」，105 年至 108 年補助款（2 億 6,169 萬 5,000 元）及配合款

（1 億 1,215 萬 5,000 元）共計新台幣 3 億 7,385 萬元整，因預算未

及編列，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說 明： 

一、依據文化部 105 年 7 月 26 日文授資局蹟字第 1052011179 號函送 105

年 6 月 22 日「文化部再造歷史現場專案計畫審查會議紀錄」、105

年 11 月 2 日文授資局蹟字第 1053011043 號函辦理。 

二、文化部核定補助本府文化局 105～108 年度再造歷史現場專案計畫-

「見城計畫」，補助款及配合款共計新台幣 3 億 7,385 萬元整。因

預算並未編列，但又急需執行本計畫，擬請准予先行墊付執行。 

三、擬依直轄市及縣（市）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 點第 4 款：「經上級

政府核定之補助款，所使用之支出」，及第 6 款：「配合上級或同級

政府施政需要而核定必須分擔且須及時使用之支出」者，辦理追加預

算或特別預算時效上不足因應時，得支用墊付款。並依同法第 45 點

及第 46 點規定，陳報直轄市政府送請議會同意後，始得支用，俟後

將之列入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四、本案業經本府 105 年 11 月 29 日第 301 次市政會議審核通過在案。 

五、檢附「高雄市政府 105-108 年度接受中央補助款暨本府自籌款擬先

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乙份。 

辦 法：提請審議通過後，本案新台幣 3 億 7,385 萬元整於 105 年度以墊付

款方式辦理，並納入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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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號 類別：教育 

案 由：請審議有關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核定補助高雄市政府文化局「眷村文化

保存新星計畫」等 2 案，106 年至 108 年補助款（2 億 5,440 萬元）及

配合款（6,360 萬）共計新台幣 3 億 1,800 萬元整，因預算未及編列，

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5 年 12 月 28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49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5.12.30 高市會教字第 1050004721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有關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核定補助本府文化局「眷村文化保存新

星計畫」等 2 案，106 年至 108 年補助款（2 億 5,440 萬元）及配合款

（6,360 萬）共計新台幣 3 億 1,800 萬元整，因預算未及編列，擬先行

墊付執行案。 

說 明： 

一、依據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105 年 12 月 15 日文資綜字第 1053013061 號

函辦理。 

二、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核定補助本府文化局 106～108 年度「眷村文化保

存新星計畫」等 2 案，補助款及配合款共計新台幣 3 億 1,800 元整。

因預算並未編列，但又急需執行本計畫，擬請准予先行墊付執行。 

三、擬依直轄市及縣（市）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 點第 4 款：「經上級

政府核定之補助款，所使用之支出」，及第 6 款：「配合上級或同級

政府施政需要而核定必須分擔且須及時使用之支出」者，辦理追加預

算或特別預算時效上不足因應時，得支用墊付款。並依同法第 45 點

及第 46 點規定，陳報直轄市政府送請議會同意後，始得支用，俟後

將之列入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四、本案業經本府 105 年 12 月 20 日第 304 次市政會議審核通過在案。 

五、檢附「高雄市政府 106-108 年度接受中央補助款暨本府自籌款擬先

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乙份。 

辦 法：提請審議通過後，本案新台幣 3 億 1,800 萬元整於 106 年度以墊付

款方式辦理，並納入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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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號 類別：交通 

案 由：請審議有關「105 年度小崗山環境整建工程」等 5 案，交通部觀光局

補助 5,212 萬 6,800 元、自償款 536 萬 2,000 元及市政府配合款 3,143

萬元，共計 8,891 萬 8,800 元，擬以墊付款方式辦理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5 年 12 月 28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49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5.12.29 高市會交字第 1050003714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有關「105 年度小崗山環境整建工程」等 5 案，交通部觀光局補助

5,212 萬 6,800 元、自償款 536 萬 2,000 元及市府配合款 3,143 萬元，

共計 8,891 萬 8,800 元，擬以墊付款方式辦理，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交通部觀光局 105 年 8 月 26 日觀技字第 1054001007 號函辦理。 

二、本案未及納入 105 年度預算，為利本年度業務執行，擬依據「直轄

市及縣（市）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 點第 4 款、第 6 款及第 45

點與第 46 點規定提出墊付款案。 

三、有關自償款一節，依交通部觀光局 104 至 107 年「遊憩據點特色加

值計畫」申請須知第六條經費補助與自償率收益回饋之規定：由交

通部觀光局觀光發展基金先行支應，地方政府應自計畫完工啟用後

次年逐年回饋，年期以 20 年為限，故本案之自償款 536 萬 2,000 元

概估自 107 年度起，分 20 年，逐年編列預算攤還中央。 

四、本案由本局編列 106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7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五、本案業經 105 年 10 月 11 日第 294 次市政會議審查通過。 

辦 法：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暨納入 106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7 年度補辦

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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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號 類別：工務 

案 由：請審議經濟部補助市政府辦理 105 年地方產業發展基金補助「旗糖

創新博覽園區案」計新台幣 900 萬，擬以墊付款方式辦理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5 年 12 月 28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49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5.12.29 高市會工字第 1050004296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為經濟部補助本府辦理 105 年地方產業發展基金補助「旗糖創新博

覽園區案」計新台幣 900 萬，擬以墊付款方式辦理案。 

說 明： 

一、依據經濟部 105 年 11 月 02 日經企字第 10502615231 號函（附件 1）

及「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第 18 條規定辦理。 

二、本案係行政院備查內政部所報「均衡城鄉發展推動方案－高雄市旗

山、大樹區整合建設計畫」分項行動計畫，向經濟部申請「地方產

業發展基金補助微型園區計畫」。規劃將百年歷史的旗山糖廠，轉

型為兼具觀光轉運、糖業文化展示、體驗及蔬果加工加值等複合機

能的創新特色物產園區。案經經濟部 105 年 11 月 02 日函同意本案

計畫總經費計新台幣 900 萬元（中央補助款 400 萬元、本府自籌配

合款 500 萬元），本府業於 105 年 11 月 11 日報經濟部備查。 

三、依據「地方產業發展基金補助要點」第十點（一）規定：「計畫補

助款經核定後，應專款專用。受補助之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如有

相對編列分擔款時，應納入其預、決算辦理。」本案經濟部核定總

經費為新台幣 900 萬元（地方產業發展基金支應 400 萬元，市府公

務預算支應 500 萬元），另洽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表示，需以總經費

900 萬元辦理納入預算證明。 

四、本案擬按「直轄市及縣（市）單位預算執行要點」伍、第四十四點

（四）與（六）、第四十五點（二）與（三）及第四十六點規定，

提請市議會同意墊付後，由本局納入 106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7 年度

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辦 法：同意後由本局納入 106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7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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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號 類別：工務 

案 由：請審議市政府接受內政部營建署補助辦理「105 年度原有住宅無障礙

設施改善先期計畫」，105 年核定計畫經費共計新台幣 180 萬元整，請

准予以墊付款方式辦理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5 年 12 月 28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49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5.12.29 高市會工字第 1050004537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謹提本府接受內政部營建署補助辦理「105 年度原有住宅無障礙設施

改善先期計畫」，105 年核定計畫經費共計新台幣 180 萬元整，請准予

以墊付款方式辦理，敬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行政院 104 年 12 月 29 日院授主預字第 1040102817A 號函修正

「直轄市及縣市單位預算執行要點」伍、墊付款支用第 44 點第 4、6

款、第 45 點第 2、3 款及第 46 點規定採「墊付款」辦理。 

二、旨揭計畫內政部營建署 105 年 10 月 28 日營署管字第 1050067073 號

核定函，核定本府 144 萬元補助款，本府 105 年度應提列配合款新台

幣 36 萬元（約 20％），共計新台幣 180 萬元，均為經常門，由工務局

辦理(如下表)。為加速行政效率以利本年度完成審查及核定作業，擬

先行辦理墊付，依程序辦理墊支及納入 106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7 年度

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三、本案經提本府第 302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編號 計畫名稱 
補助金額 

（元） 

配合款 

(元) 

執行 

單位 
備註 

001 
105 年度原有住宅無障

礙設施改善先期計畫 
1,440,000 360,000 

本府 

工務局 
經常門 

合  計 1,800,000 

辦 法：同意後辦理墊付事宜並補辦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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